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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文件

鼓疾控〔2023〕20号

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关于印发《福建省 2023年非免疫规

划疫苗成交品种鼓楼区遴选目录》的通知

辖区各有关预防接种单位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，福建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工作的实施意

见》、《福建省疫苗集中采购实施方案》、原省卫计委《关于

进一步加强县级疾控中心第二类疫苗采购供应管理工作的通

知》和《福建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关于公布<福建省 2023年非

免疫规划疫苗成交品种目录>的通知》（闽疾控〔2023〕17号）

等文件精神，为切实加强我区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采购和使用管

理，满足群众对非免疫规划疫苗接种需求，进一步规范我区预

防接种服务，鼓楼区疾控中心于 2023 年 3 月 14日下午组织完

成了非免疫规划疫苗集中采购遴选工作，经公示 7天后无异议。

现将《福建省2023年非免疫规划疫苗成交品种鼓楼区遴选目录》

（详见附件）（以下简称《遴选目录》）印发给你们，并对我

区非免疫规划疫苗管理供应提出以下要求，请认真执行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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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区疾控中心作为我区非免疫规划疫苗的采购主体，对

《福建省 2023年非免疫规划疫苗成交品种目录》（以下简称《省

级目录》）中的疫苗不再进行资格审查和二次议价。在入围《省

级目录》中的每种疫苗品种通过投票方式，按照少数服从多数

原则选择 2或者 3家不同企业，形成《福建省 2023年非免疫规

划疫苗成交品种鼓楼区遴选目录》，具体详见附件，部分疫苗

品种根据防病工作需要备选企业，当正选企业中有不能正常供

应疫苗的启动备选。必要时，区疾控中心将根据防病工作需要、

《省级目录》变更及厂家供苗等特殊情况，在与接种单位充分

协商的基础上适当调整《遴选目录》，或按需要另行组织鼓楼

区非免疫规划类疫苗采购管理小组对《遴选目录》进行必要的

调整。

二、辖区各接种单位将按照《遴选目录》中的品种、类型、

规格和包装要求，于双月下旬向区疾控中心上报次两月疫苗需

求计划，区疾控中心汇总后向入围企业发起订单采购，以确保

我区疫苗市场的正常供应和安全稳定。全区累计上报需求量未

达到厂家最小配送订单数量的疫苗，区疾控中心在征求接种单

位意见后调整成《遴选目录》中其他同类疫苗。各接种单位需

与区疾控中心确认采购疫苗品种和数量并转账汇款至指定账户

后方可申请配送疫苗。

三、区疾控中心和辖区接种单位从《遴选目录》正式生效

之日起，继续按照原福建省医保办、原省卫计委《关于第二类

疫苗预防接种服务收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闽医保办〔2018〕4
号）、《关于第二类疫苗预防接种收费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》

（闽医保办〔2018〕25号）文件精神和《省级目录》公布的价

格执行预防接种服务费，即接种单位向受种者或监护人收取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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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疫规划疫苗费用外，接种需注射的非免疫规划疫苗按照 30元
/每人每针次收取预防接种服务费；接种口服非免疫规划疫苗按

25元/人次（以上均含区疾控中心的储存运输费 8 元/支）收取

预防接种服务费；区疾控中心供应给辖区接种单位的非免疫规

划疫苗价格，以《省级目录》中的成交价格为基础，加收 8元/
支储存运输费的价格执行。接种单位必须在接种点显著位置公

示疫苗价格和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。

四、流感疫苗等季节性疫苗，根据当年度疫苗厂家的供货

情况和辖区群众接种需求情况，区疾控中心在充分征求接种单

位意见前提下可对《遴选目录》中的正选和备选品种进行调整。

五、区疾控中心和各接种单位均要严格遵守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疫苗管理法》、《预防接种工作规范》和《疫苗储存和运

输管理规范》等规定，做好索证，储存、配送和全程追溯等工

作，建立真实、完整的购进、储存、分发、供应、接种等相关

记录。

附件：福建省 2023年非免疫规划疫苗成交品种鼓楼区遴选

目录

鼓楼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

2023年 3月 22日


